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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卫生先进单位标准

(2012 年修订版)

本标准适用单位是有独立院落且占地面积大于 10亩或工作

和居住人数达 100 人以上的机关、团体、部队、学校、企业、

事业单位或住宅小区。

一、组织管理

（一）爱国卫生工作列入单位议事日程（企业要纳入企业

管理内容），爱国卫生组织健全，主要领导担任爱国卫生工作

领导小组组长，配备专（兼）职工作人员。

（二）爱国卫生工作有长期规划、年度计划、具体措施、

工作总结、管理制度和创卫实施方案，实行目标管理，落实责

任制。

（三）定期开展爱国卫生检查评比活动，有检查评比记录

和相关资料，并兑现奖惩。

（四）服从当地爱国卫生组织管理，积极参与当地组织的

各项爱国卫生活动。

二、健康教育

（一）定期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活动，设有专（兼）

职健康教育人员，安排有适当的设备和经费，有足量的健康教

育内容。

（二）公共场地设置固定的健康教育宣传栏，利用多媒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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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像、广播、宣传材料等多种形式，开展卫生防病知识宣传活

动。

（三）中小学校健康教育开课率达到 100%，有计划、教案、

有考试、有总结，培养学生的健康意识与公共卫生意识。

（四）企业开展职业安全和健康教育活动，对有毒有害作

业点职工、新上岗职工等重点人群，进行有针对性地专题健康

教育和劳动保护教育，开展女职工生殖健康及妇女常见病健康

教育活动。

（五）单位人员掌握基本的卫生常识，形成良好的卫生习

惯和健康行为，基本卫生知识知晓率达 80%以上。

（六）开展创建无烟科室、无烟车间、无烟校园活动。会

议室、办公室等公共场所有禁烟标志，无烟具、烟蒂。

三、环境卫生

（一）门前“三包”责任制落实，无乱摆卖、乱停放、乱

贴画等现象。

（二）道路硬化、平整，排水通畅，路灯明亮；实行卫生

保洁责任制，定人定时清扫，垃圾日产日清；有果皮箱（筒），

有足够的密闭的垃圾收集、存放容器和清运工具；绿化美化良

好，无裸露地面，有适量的景点、小品、雕塑；

（三）露天设施、货物等放置整齐。有规范的机动车、自

行车停车库（场），地面车辆停放有序，划线标志清晰；公共

厕所全部为水冲式无害化卫生厕所，设施完善，保洁良好，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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蝇蛆，无臭味。

（四）工作区室内卫生干净整洁，物品摆放整齐，房间、

走廊、楼梯墙壁、门窗洁净，无蛛网、积尘、痰迹，无卫生死

角；生活居住区环境优美，无违章饲养家禽家畜等现象。

（五）企业应制定环境保护规划，废气、废水、废渣排放

指标符合山东省地方标准和国家相关标准；医疗单位医疗废物

收集容器应具有警告语和警示标志，且送到有处理资质的单位

进行集中处理；餐饮单位固体废弃物分类存放，临时存放场地

出口设在次要街道。

四、食品安全、生活饮用水及公共场所卫生

（一）认真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公共

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连续 3 年内未发生较大食品

安全事故、饮用水污染事故。

（二）二次供水和自备水源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

要求。二次供水、公用饮水设施卫生良好，定期清洁、消毒。

（三）单位有效许可证件、卫生管理制度齐全，生产经营

条件、操作过程符合相应法规规范要求。从业人员持有有效健

康证、具备相应岗位的基本卫生知识并掌握卫生安全操作规程。

（四）单位内部招待所、文化娱乐场所、浴池、理发店、

游泳池、图书馆、商店、幼儿园等公共场所主要卫生指标符合

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要求。

五、病媒生物防制及疾病预防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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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坚持经常性开展灭鼠、蚊、蝇、蟑螂活动，有管理

组织和工作制度，有经费保障，“四害”密度至少有 3 项达到

国家标准，另一项不超过国家标准的 3 倍。严禁使用国家禁用

药物进行化学消杀。

（二）认真执行《传染病防治法》，3 年内未发生法定传染

病疫情暴发。

（三）学校卫生符合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要求, 托幼机

构、学校按照《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》规定开展入托、

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，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全程接

种率≥95％。

（四）企业认真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，

落实劳动卫生和职业病防控制度，职工定期体检，有健康档案，

劳动保护设施完好。3 年内未发生职业危害事故，无新增职业病

发生。

六、民意测评

依据单位（学校）卫生状况评议表，随机抽查单位干部职

工和居民区住户各 20 人，满意率达 90%以上（满意率=评好、中

人数/访问总人数×100%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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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卫生状况评议表

内容
工作（教学）区 居住区

好 中 差 好 中 差

绿化美化

环境保洁

室内卫生

公厕卫生

食堂卫生

三废治理

病媒生物

防制

注：在相应的栏内划“√”。


